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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文件

沪电信职院纪〔2020〕2 号

关于印发《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执行〈中国共产党纪律
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工作流程图》的通知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教学单位、职能部门：

为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规范监督执纪工

作，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结合

学院实际情况，现制定《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执行〈中国

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工作流程图》，并予以

印发，原《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执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

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工作流程图》(沪电信职院

纪〔2018〕8 号) 同时废止。

特此通知。

附件：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执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

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工作流程图

中共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2020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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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执行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

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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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线索处置

学校纪检监察部门

提出处置意见和方案

制定审批手续

学校纪检监察部门

3 人以上集体研判

确定问题线索处置方式

定期汇总线索处置情况

上报上级纪检监察组

归档

暂存待查

谈话函询

予以了结

初步核实

学校党委、其他部门

移交的问题线索

上级纪检监察组交办、

转办的问题线索

1 个月内完成

向上级纪检

监察组报告

涉及学校校级党政领导

学校纪检监察部门

收到的问题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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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谈话函询

抄送所在

党组织负责人

纪检监察部门

负责人进行
委托被谈话人所在

党组负责人进行

函询

纪检监察部门发函被反映人

学校纪检监察部门拟定

谈话函询工作方案并报批

谈话

谈话结束或收到函询回复后 1 个月内写出情况报告和处置意见

问题轻微

不需追责

采信了结 再次谈话函询

反映不实或

没有证据

被谈话人核实谈话

笔录后签名，并视情

况写出书面说明

反映问题具体但被反映

人否认理由不充分具体

或说明存在明显问题的

发现涉嫌违

纪或职务违

法、职务犯罪

适当处理 应提出初步核实建议

被函询人 15 个工作

日内写出说明材料，

所在党组织负责人签

署意见后发函回复

被函询人

为党组织

负责人的

或其所作

说明涉及

党组织负

责人的，

应直接发

函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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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初步核实

提

出

处

置

建

议

核查组综合

分析初步核实

后的情况

报纪检监察部

门负责人审批

予以了结

立案审查调查

移送有关

党组织处理

谈话提醒

暂存待查

向学校党委报告

向上级纪检监察组报告

核查组全体人员

签名备查

核查组撰写

初步核实情况报告

成立核查组

制定工作方案并填写

初步核实呈批表报批

交有关

机关执行

谈话了解、要求说明、调取个人事项报告、

查阅复制资料、查核资产情况、鉴定勘验

需技术调查

或限制出境

对被核查人及相关人员主动

上交的财务，核查组予以暂扣
核查组经批准

采取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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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立案审查调查

向被审查调查人所在党组织出具

立案决定书、通报立案审查调查决定

谈话、讯问、询问 外查取证

暂扣、封存

涉案款物

提请技术调查、

通缉、限制出境

经初步核实，对党员、干部以及监

察对象涉嫌违纪或者职务违法、职

务犯罪，需追究纪律或法律责任的

学校纪委做出立案决议并报学院党委主要负责人批准

符合立案审查调查条件

已掌握部分违纪或者职务

违法、职务犯罪事实和证据

向被审查调查人出具立案告知书、

宣布立案审查调查决定

审查调查组执行

审查调查措施

审查调查工作结束后，审查调查组集体讨论，

形成审查调查报告，案件全部资料移送审理

安排被审查调查人学习党章党规党纪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开展理想信念

宗旨教育，促使其深刻反思、认识错误、交代问题，写出忏悔反思材料

成立 2 人以上审查调查组、研究确定审查调查工作方案

如需留置：24 小时内通知家属，并及时向社会公开发布；如存在不宜通知或公开

的，按程序报批并记录在案，等有碍调查的情形消失后，立即通知被留置人员家属

审查调查组撰写事实材料，与被审查调查人见面、听取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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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审理（受理之日起 1个月内完成+重大复杂案件经批准可适当延长）

在一定范围内宣布

抄送相关部门

告知申诉人

涉嫌职务犯罪

需追究刑事责任的，

移送司法机关

征求学校党委组织部门和被审查调查人

所在党组织的意见后报学校党委审批

接收审查调查全部案卷资料

并报批纪检监察部门负责人

成立 2 人以上审理组

审理组全面审理案卷

材料，提出审理意见

形成审理报告

纪检监察部门负责人批准后

提请纪委会集体决议

作出处分决定并执行

对不服从决定的

受理申诉，复议复查

复议复查决定

纪检监察部门

成立复查组

主要事实不清

重新审查调查

证据不足 补证

与被审查调查人谈话、核

对违纪或者职务违法、职

务犯罪事实，听取辩解

审查调查人员

不得参与审理

涉嫌职务犯罪需追究刑事责

任的，应形成《起诉意见书》，

作为审理报告附件

复议复查工作应在 3 个月内办结

通知受处分党员所在党组织

抄送学院党委组织部门

在 1 个月内向其所在党支部

中的全体党员以及本人宣布

处分决定执行部门要及时报

告处分决定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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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1 月 13 日印发


